[bookmark: _Hlk209021089]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
教師著作資格條件自評表【副教授級】
	申請單位
	

	申請人姓名
	

	申請類別
	□聘任  □升等

	申請職級
	□副教授

	申請聘任學期
	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申請人自評：
	自評項目
	累計IF值
	排名前四十篇數
	排名前三十篇數
	代表論文
作者別
	代表論文
排名
	代表論文
IF值

	
	≥12
	4
	2
	單一第一或單一通訊作者
	前30.0%
	4

	申請人自評
	
(請填寫數值)
	
(請填寫數值)
	
(請填寫數值)
	
	%
(請填寫數值)
	
(請填寫數值)


＊相關數值請參照「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暨延長服務評審辦法」第10條、第12條填寫。

最近五年內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之原著論文，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IF 累計≥12。
(2) 最近一年或發表年 SCI 期刊排名前百分之四十(含)之研究論文至少4篇，其中至少2篇前百分之三十。代表論文須以單一第一或單一通訊作者發表於該領域 SCI 排名前百分之三十或 IF ≥4。

自評結果：□符合條件(一)  □符合條件(二)

申請人簽章：                       
[bookmark: _GoBack]＊依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暨延長服務評審辦法提送審查之學術著作，必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及本院最低標準之規定，惟各系所、學位學程對於研究論文作者排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獨著或合著）等有更嚴格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